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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府办发〔2017〕102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车消防安全
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市府直属有关单位：

为深刻吸取近期国内、省内、市内电动车火灾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我市社会面消防安全工作，有效预防和减少住宅小区等场所火灾事故，确保火灾形势稳定，为党的十九大攻坚决战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现将加强电动车消防安全管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电动车消防安全管理职责。各镇政府(街道办)要按照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要求，督促网格员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将电动车火灾防范工作作为重点内容，组织开展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要发挥基层综治工作平台作用，联合市公安消防大队、各派出所和网格员等力量，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居民小区管理单位加强防火检查和夜间巡查，及时发现和制止在居民住宅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区域违规停放电动车及充电行为。十九大开幕前，各地必须完成室内电动车充电清理工作，对电动车室内充电“零容忍”“全清理”；未完成清理的，市政府将严肃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同时，要加强政府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和微型消防站等多种形式消防力量建设，开展灭火技能训练，一旦遇到电动车火灾，能够第一时间到场处置。

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宣传引导作用，警示群众加强电动车火灾防范意识，要向社会公告电动车火灾防范工作的内容和要求，督促群众自查自改消防安全隐患。市公安消防大队要指导公安派出所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工作。对未落实电动车充电库(棚)建设和日常维护管理工作，造成消防安全隐患或发生火灾事故的，市公安消防大队和各派出所要对管理责任单位或有关人员依照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加强电动车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通告》严肃处理。

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管理单位负责公共区域的电动车消防安全管理，将电动车火灾防范纳入日常工作范畴，开展电动车违规存放和充电的清理行动，加强对住宅小区电动车存放、充电管理；没有主管单位或物业服务企业的住宅小区，各镇政府、街道办应明确消防管理人员和责任。

对于居住类租赁房屋，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严禁在安全出口、疏散走道、楼梯间停放电动自行车、为电动自行车或蓄电池充电。

居（村）民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管理单位应当加强电动车消防安全常识性、警示性教育，居民住宅区（楼）应张贴电动车火灾防范和火场逃生宣传图，并在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区域张贴禁止电动车停放、充电标识。

二、进一步加强住宅小区等场所电动车充电库(棚)的建设工作
市公安消防大队、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应指导新建建设工程尤其是住宅小区规划配建电动车充电库(棚)，并逐步纳入行业部门对建设工程的审核(审批)、验收项目。建设单位对新建建设工程尤其是住宅小区应同步设计、建设电动车充电库(棚)。电动车充电库(棚)建设应满足国家有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
已经投入使用但缺少电动车充电库(棚)的住宅小区，要分批增建、改建电动车充电库(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要负责做好建设的宣传、协调和督促工作。住宅小区的管理单位或物业服务企业为建设责任主体，要合理筹措资金，按照市场化运行模式，充分利用公共用地或原有的自行车库(棚) 增建或改建电动车充电库(棚)。凡受空间限制，增建、改建电动车充电库(棚)确有困难的老旧住宅小区，要在小区适当位置建设一个或多个符合安全条件的小型集中临时充电点，满足居民为电动车充电的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电动车充电库(棚)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
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管理单位是电动车充电库(棚)日常维护管理的负责单位，要加强对电动车存放和充电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市公安消防大队、各派出所、镇政府（街道办）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要督促指导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管理单位制定严格的电动车存放、充电管理规定，对电动车进行集中存放、集中管理，对电动车充电设施及配置的消防器材进行统一维护。严禁在居住建筑走道，楼梯间、首层门厅内存放电动车和为电动车充电，严禁私拉乱接临时电线为电动车充电，严禁长时间为电动车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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